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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供给改革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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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农业发展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肩负着发展现代农业的重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信贷、保险、期货金融需求旺盛，但现有信贷条件较苛刻、产品设计不齐全、服务网点少且分

布不均衡，保险制度不完善、理赔程序复杂、信息不对称，期货市场产业规模小、市场受众少，滞后于新型农业

金融主体发展。基于“供给侧改革”思维，应该从多方位着手积极推进金融市场服务完善与创新，实施“放”、“管”

结合，构建农村金融监管及风险预警体系，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激发金融市场需求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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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supply front reform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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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agriculture is experienc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modern 
agriculture, and the new agriculture management entities shoulder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of developing the 
modern agriculture. The new agriculture management entities have strong requirement for credit, insurance and financial 
futures, but the present conditions for credit are very harsh, the product design is not sufficiently complete and the supply 
of service outlet is not enough and imbalanced, the insurance system is not reasonable, the claim procedures is too 
complicated, and information is asymmetrical, the industry scale of financial futures is small, the number of market 
receptors is less and lags behind compared with the financial entities of new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thoughts of supply 
front reform, we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and innovate the service of financial market from multi direction, implement 
the combination policy of “release” and “control”,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financial supervising and risk warning,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policy advocacy, stimulate the demand vitality of financi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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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农业采取承包到户的原则，各家各户独立

生产，无现代科技化企业平台的入驻，生产的效益

不佳，效率低。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逐

步进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跨越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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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1]。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
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和规

模经营方式，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2]。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多种形式农业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已

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大课题。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持续

健康发展离不开有效的金融支持。在很长一段时期

内，中国金融机构更多地关注农户金融支持问题，

特别是在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春风下，一些中

小型金融机构和微型金融组织，更多地运用小组联

保等信贷技术，为农户和小微企业提供普惠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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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由于经营规模、生产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与传统农户存在较大的

差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征决定了它所需要的

不仅是传统的小规模信贷服务，更需要农业保险和

农产品期货在内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3]。政府和金

融机构出台了诸多关于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指导意见。2014年 3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关于
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

导意见》。2015 年 2 月，为真正贯彻中央“一号文
件”精神，农业部与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

保监会以及主要银行保险机构商定联合发布了《金

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同行动计划》，主要包

括开展金融保险支持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试点、

加快推动农业融资性担保机构发展、着力完善针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保险服务、构建农业部门与金

融保险管理部门和机构紧密合作的新机制、共同推

动出台财政促进金融保险支农等内容。在 2015 年
10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为金融业更好地支持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充分认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深刻剖析存在的主

要问题，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金融支持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金融需求 

1. 信贷需求 
新型农业在中国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体系

发展并不成熟，信贷需求大。信贷需求主要是来自

于流动资金、固定资产、产业延伸资金三方面的需

求。第一，流动资金需求。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流动资金需求主要用于土地流转费用支付、雇佣工

人薪酬、原材料供应成本、定期防疫体检费用等特

定的生产必需成本。此类资金对于种植类新型农业

具有明显的时段特征，因为作物种植有一季度、半

年期、一年期或者长达三至五年等成熟时段。对于

养殖类新型农业该种需求相对零散化。流动资金需

求在总资金需求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大，达到 70%左
右。第二，固定资产资金需求。这类资金主要用于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购置农机设备、建设配套生产

设施等固定成本。这类资金需求时间相对固定，资

金需求量也相对固定，总体资金需求占到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资金需求的 20%左右。第三，产业延伸资
金需求。对于作物种植类新型规模农业，剩余的

10%左右资金需求主要用于后期农产品的加工制作
进行产业链的延伸。对于养殖类新型农业，部分家

庭农场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形成专业产业链条，运

输、加工、制作等成本费用需求资金占比较相对流

动资金、固定资产较少，达 10%左右。 
在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过程中，农户

进行规模经营发展的资金来源 60%是自有资金，
25%是亲朋戚友的借款，金融机构贷款占比仅仅只
有 15%。而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规模经营、
产业扩大、技术支持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信贷

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金融支持中的“主心

骨”势不可挡。 
2. 保险需求 

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是农业生产主要面临的

两大风险。在市场风险应对方面，为稳定粮食生产、

保护粮农利益，国家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在自然

风险应对方面，国家主要通过农业保险政策工具和

灾后救助等途径进行化解。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而言，必须主要通过农业保险进行风险防范和化

解。首先，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由于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组织

化经营，农业生产风险更为集中。其次，普通农户

的农业经营收入只占家庭收入的小部分，即便遇到

自然风险，对其生产生活也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

因而他们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远低于新型规模

经营主体。而以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规模经营为

收入主要来源的主体，一旦遇到自然或市场风险，

很有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对其生产生活必将造成极

大影响，导致其对农业保险的依赖大大增加[4]。因

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需要农业保险的“保驾

护航”。实践也表明，随着农业保险的加快发展，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比重也稳步提高，户均经营水平

也在不断扩大。 

根据中国保监会网站公布，2014年农业保险原

保险保费收入为 325.78亿元，同比增长 6.26%。相

较于 2004年的 3.96亿元，十年间增长了近 80倍，

农业保险已经逐步成为农户灾后风险融资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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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3. 期货需求 
中国金融支持农业发展仍然以银行业为主导，

期货市场等其他类型的金融市场支持发展相对缓

慢。“期货农业”就是指将期货市场引入农产品种

植、加工、贸易以及基于农产品加工的生产经营过

程，以期货市场价格信息为导向，结合参与期货市

场套期保值，促进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市场化

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

展滞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少将农民、企业与期货

市场联结起来的纽带，因此农业生产活动很少体现

出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的作用。目前虽然中国有少

数农民愿意直接参与期货市场，但鉴于当前大多数

农民的适应性限制和期货市场本身的缺陷，农民直

接参与期货交易意愿的提升和实现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当前部分农民应该说更愿意通过企业、合作

社等方式间接进入期货市场，即通过农业产业化的

方式实现农产品价格稳定，以达到增收的目的。不

管如何，运用期货市场增强农产品市场活力对于金

融机构来说未来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中国三

家商品期货交易所上市的 23 个品种中，农产品就
有 13 个，对应 9 个产业链。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进入农产品期货市场，

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农业产业化的实现。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供给的缺失 

1. 信贷供给 
根据 2014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截至 2014

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农村（县及县以下）贷

款余额 19.4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 23.2%，
增速比上年末低 6.5 个百分点，同比少增 4 408 亿
元，较 2007 年末增长 285.8%，7 年间平均年增速
为 21.7%[5]；由此可见中国涉农资金支持较 2007年
有非常大的提升，但近年涉农信贷增速减缓，这在

一定程度上与信贷条件较苛刻、信贷产品的设计缺

乏针对性、产品功能细化不足、服务网点供给不足

等供给问题相关。 
一是信贷条件较苛刻。信贷条件主要包括贷款

的资金量、期限和利率。新型农业主体自身产业基

础薄弱，对金融资源的吸纳能力有限。新型农业主

体对于贷款的需求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新型农民的

数量增多导致需求增多，也表现为个体需求资金增

大；随着作物种类、经营方式的不同，资金需求的

特定期限也不同，总体有期限拉长的趋势。资金需

求量、期限、利率承受能力等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

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贷款的需求。金融机构的

贷款利率普遍集中在 10%左右，这相对于作物种植
和家禽、家畜等家庭农场 8%~10%的收益而言，贷
款利率是偏高的。 
二是产品设计不齐全。涉农贷款按照用途一般

划分为农林牧渔业贷款、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流通

贷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农产品加工贷款、

农业生产资料制造贷款、农田基本建设贷款、农业

科技贷款等；而按照其主体又分为农户贷款、农村

企业和各类组织涉农贷款、城市企业和城市各类组

织涉农贷款。涉农贷款的分类种类从表面看比较齐

全，但从生产实践应用效果看，产品设计与农户种

植作物类型或者养殖的家禽畜品种衔接并不恰当，

存在贷款类型混杂、具体贷款条件、贷款期限与作

物等成熟时段不匹配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涉农

贷款的制度建设和产品的优化设计创新。此外，虽

然近年来，在多个部门多项政策支持和广大金融机

构的共同努力下，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力度持

续加大，但由于产品设计中贷款抵押物制度不完

善、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土地承包权

的登记没有完全到位，贷款主体因质押、抵押物缺

少而贷款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化解。 
三是服务网点供给少，基层服务网点分布不均

衡。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形成了政策性银行、农村商

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小额贷款公司等为主体

的农村金融业务和资金供给者。在国家政策的支持

和大力倡导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不断增加，

涉农贷款量在不断增加，机构的绩效也逐年上升[6]。

但从宏观配比方面来研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存在

机构数量少，地理分布不均衡问题。如表 1 所示，
相较于中国辽阔幅员，金融机构数量远远达不到各

县域分布多家金融机构的要求。尤其是农村合作银

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组，农村合作银行的

数量平均分布至各省市不超过 4 个；农村资金互助
组分布小于 2个；贷款公司分布更是小于 1个。2013
年末，中部地区各区域金融机构分布都明显少于东

部地区，尤其是贷款公司东部比中部占比多了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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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西部地区除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

占比与东部相差不远外，其他两项都明显少于东部；

东北地区仅农村资金互助社占比与中部地区持平，

其余都相差甚远（表 2）。且金融机构网点、设施、
人员配备多集中于城市，农村地区的分布较少。实

际上，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农民素质提升，越来越

多的新型职业农民正在崛起，对于金融产品的需求

正日渐增多，对金融基层服务网点需求与日俱增。

根据农户的反应，他们希望在一个县域内各类型的

服务网点均匀分布，使他们了解政策更加直接，办

理业务更加便捷。 

表 1  2014 年主要涉农金融机构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机构数/家 营业网点数/个 从业人员数/人

农村信用社① 1 596 42 201 423 992 

农村商业银行 665 32 776 373 635 

农村合作银行 89 3 269 32 614 

村镇银行 1 153 3 088 58 935 

贷款公司 14 14 148 

农村资金互助社 49 49 521 

合计 3 566 81 397 889 845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①此处不包含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

作银行。  

表 2  2013 年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地区分布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村镇银行 33.9 24.4 30.2 11.5

贷款公司 46.1 15.4 30.8 7.7

农村资金互助社 28.6 20.4 30.6 20.4

小额贷款公司 29.9 20.9 34.7 14.5

注：数据来源于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2. 保险供给 
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发展推动了农

业保险改革与创新，全国和各省市不断推出与之相

适应的农业保险。例如，安徽省合肥市人保财险公

司为该省首个家庭农场开出单独保单并提供优质

服务，家庭农场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公司将单独勘

察、单独定损、单独理赔。浙江省衢州市人保财险

公司推出家庭农场组合产品保险，为家庭农场提供

农业种植、家庭财产、人身意外、小额贷款保证等

4 个方面的风险保障[4]。根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

据，农业保险 2007至 2014年期间提供风险保障从
1 126亿元增长到 1.66万亿元，年均增速 57.09%，
累计提供风险保障 5.72 万亿元，向 1.68 亿户次的
受灾农户支付赔款 958.62亿元。全国共建立农业保

险乡（镇）级服务站 2.3万个，村级服务点 28万个，
覆盖了全国 48％的行政村，协保员近 40 万人。目
前财政补贴型险种仍是中国农业保险的主要险种，

各级财政合计保费补贴比例达到 75%左右。中国农
业保险可分为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对于种植

养殖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保险政策成为支持其

发展的“垫脚石”。对于种植业保险，中央财政补

贴中西部地区 40%，东部地区 35%，中央单位 65%，
省级财政 25%。对部分养殖业保险，中央财政对中
西部地区补贴 50%，东部地区 40%，中央单位 80%，
地方财政 30%[7]。总的来看，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保险供给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保险制度不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在中国

开始发展也有将近十年了，相比于国外农业保险制

度的实施，中国发展得还很不健全。对于农业保险

来说，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最大，赔付率无可控性，

赔款标准也不能够完全细化或者量化制定。保险业

与新型农业发展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契合点，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与壮大。 

第二，理赔程序实施复杂。当前随着科技的发

展，义务教育普及，新型农户素质的提高，相对于

传统农业农户保险意识相对加强，大部分家庭农场、

合作社、龙头企业选择农业保险为产品提供风险保

障。但根据保险公司对理赔案件的审核要求，大部

分程序较复杂，案件还需要通过市分公司核实，大

大降低了赔付工作效率，导致部分农户迟迟得不到

保险赔付资金，对灾后恢复生产带来严重影响。 

第三，信息不对称。农户与农险机构信息不对

称，农民自身的农业投保意识欠缺，保险公司对于

农户的信用指数很难进行量化分析，而农业风险的

不可抗力很大，多数金融机构对于规模化的大型农

业新型组织投保存在顾虑。以上等等因素都导致了

中国保险业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不够。 

3. 期货供给 
近年来，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与中国金

融市场创新，中国期货农业出现了多种创新模式。

包括湖北银丰模式即“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期
货市场”，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将合作社作为期货市

场与农业散户的中介组织；黑龙江省 “公司+农户、
期货+订单” 的望奎模式，它的特点是农民基本处
于无风险状态；河南省延津“公司+专业协会+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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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订单+期货”的金粒模式，它的特点是通过成
立小麦协会统一种植和收购，再进入期货市场；湖

北省老河口市湖北奥星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主导的

“涉农企业+银行+期货公司”模式等。当前应用最
广泛的是“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订单+期货”
合作模式。其中，企业占主导地位，它们牵头成立

合作社，通过合作社与农户签订订单，避免了直接

面对数量众多的农户；同时，它们积极使用期货市

场价格信息作为经营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利用

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来管理原料或产品价格风险。合

作社作为企业与农户的连接桥梁，一方面与农户签

订订单，并通过盈余返还、股金分红等措施降低农

户违约风险，为企业赢得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另一

方面通过为社员提供信息指导和技术服务，促使农

户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产品质量。农户则通过与合

作社签订订单确保农产品销路和最低销售价格，获

得稳定收入。但是相较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

展，当前中国期货市场的供给是远远不够的。 
第一，规模小。当前中国农业的产业集中度不

断提高，大批规模化经营的新型主体不断涌现，但

从农业部 2014 年有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统计数据
可知，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

量及其规模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中国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对于开展期货投资仍存在一定困难。当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而且具备一定经济实力时

候，他们便可以通过农产品期货市场来控制或化解

经营风险，增加经营收益。 
第二，受众少。中国目前参与农产品期货进行

交易的大都是城市资本玩家，因大多数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对期货市场缺乏基本认知而鲜有参与者，以

致中国期货市场还没有真正发挥出对农村经济资

源配置、对冲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的应有作用。一

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了解期货市场对于农业发展、

盈利增收的帮助，积极参与期货市场，就既可以促

进期货市场发展繁荣，也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农业

增产不增收的经营状况。 

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供给的改革 

1. 多方位推进主要金融产品创新 
在信贷支持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资金

的需求相较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有极大的增长，大

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量主要集中在

30~100万元之间，有的达到了 500万元以上。他们
大都希望起步阶段贷款期限能够延伸至 1~3年，而
在生产扩大阶段，按照作物或者家禽家畜的成熟度

来提供贷款的期限，分为季度、半年期、一年期、

三年或五年期等；贷款利率能够基于不同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控制在适度水平，或能够提供相应的财政

补贴（贴息）。因此，要加强金融中介服务组织和

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支持发展各类农村金融服务主

体，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对当前农村正式金融的补充

作用。同时提高农村金融网点覆盖率，发挥市场机

制在农业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缓解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金融机构应深入农村社区及

时了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状况，因地制

宜设立驻村金融服务中心，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

场办理存款和贷款业务，培育稳定而优质客户群。

同时通过建立信用等级和发放信用证培育信誉户，

以点带面逐步建立信誉户、信誉村、信誉镇的客户

网络，为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做铺垫[6]。 
此外，还应建立和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抵

押、担保、信用体系，结合农村土地确权，强化政

策支持，创新抵押担保方式，支持农村经营主体以

相关农产品或资产为抵押或担保向金融机构贷款；

对实力强、资信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授予一定信

贷额度[8,9]。 
在保险支持方面，应加大农业保险产品供给，

重点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粮

食和大宗农产品生产以及农机具等纳入保险范围，

提高其保险保障程度。同时要创新针对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保险产品和模式。如可以发展农户互助保

险组织，当部分农户由于市场或者自然风险等因素

导致生产发展出现困难时，由另一部分正常盈利农

户为这部分农户进行风险化解，通过农户互相之间

的协助来发展新型农业。还可以建立生产、包装、

销售等环节的组合保险，丰富保险内容，提升保险

保障度，细化保险范围。 
在期货支持方面，要学习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和

模式完善中国农产品期货交易制度。政府应完善有

关奖励支持政策，加大对农业期货交易的扶持力

度，提高农业期货市场对资源配置效应，带动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期货交易。同时还应组织相关部

门、单位以县或乡为基本单元举办培训讲座，加强

期货交易知识的普及。 



 
 

14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qks.hunau.edu.cn/                    2016 年 2 月 

2.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监管及风险预警体系 
在通过政策鼓励、财政补贴、制度实施等不断

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支持的同时，应进一步

金融监管风险预警体系，防止不法分子扰乱金融市

场秩序，阻碍金融支农创新发展的脚步。 
一方面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因为农业属于弱

质产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所

以除了要有专门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

款业务的机构外，还要组建能够为该类抵押贷款业

务提供担保和保险的机构，以及能够为土地、农产

品进行专业化价值评估的机构，从而降低贷款风

险，提高金融机构贷款积极性；增加损失评定可信

度，提升保险公信力；扩大期货市场知名度，推动

期货农业发展。 
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农产品市场中间环节的

监管，更好地维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针对当前农产品市场中间环节的相对垄断问题，相

关部门应加强对中间交易的规范监督，推动收益的

合理分配，避免中间环节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润

空间的过度挤压。在加强政府和社会监督的同时，

可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会出面维护成员利益，增

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市场中的话语权，维护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成长的合法权益[10]。 
3. 基于客户需求加强金融培训和信息供给  
农村金融面对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目前整体

文化水平较低、金融知识普通欠缺。尤其是其中的

部分农户或小微企业主，这一群体获得融资服务的

愿望强烈而因自身知识、能力结构存在缺陷而难以

获得所需的金融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应针对这些融

资愿望更为强烈的客户创新金融服务，就信贷担保

知识、信贷获取方式、生产经营财务等开展培训。

这不仅能帮助客户顺利地获得金融支持，而且也可

增加自身的收益。 
农村金融机构还应依托农村广为普及的电话

网、因特网，发展以惠农卡为主要载体，以转账电

话、ATM 机、POS 机、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为主
要渠道的金融服务[11]。同时利用广播、电视、网络、

宣传册等各种宣传方式向公众广泛宣传农村金融

机构的新业务产品，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了

解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项目、服务方式和服务价

格，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现代金融的认知和熟

悉度，努力解决农村金融“最后一公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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